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內地及外地建設和營運隧道及收費道路的經驗

目的

當局曾進行一項顧問研究，了解內地及外地建設和營運

隧道及收費道路的經驗。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研究的結果和對

香港的啟示。

背景

2. 委員會曾數度討論如何改善本港三條過海隧道 (即海底
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 )行車量分布的問題。為協助
當局探討善用本港過海隧道的方法，我們委託顧問公司，研究內

地及外地建設和營運隧道的經驗。

3. 這項研究涵蓋內地五個城市 (上海、廣州、南京、武漢、
重慶 )，以及北美、歐洲和亞太區多個國家。我們特別 眼於內地

的經驗，因為內地擁有為數不少的收費設施，當中不少更屬於直

接互相競爭的設施，與本港過海隧道的情況相近。

營運隧道及收費道路

研究結果

4. 隧道及收費道路大致分為兩類，即由政府建造和管理的

設施，以及由私營機構建造和管理的設施。兩類設施的主要收入，

都是來自收費。公營機構營運者通常會盡力把收費維持於一個低

水平，私營機構營運者則傾向把收費訂在可以賺取最高利潤的水

平。

5. 由於收費的水平直接影響行車量，因此收費策略對於能

否達到預期的行車量起 關鍵的作用。由政府管理的設施，所訂

的收費水平通常以收回建造成本及支付營運和維修保養開支為目

標。至於私營機構管理的隧道所訂的收費水平，則是為了達到目

標回報率，並在貸款人作出要求時符合其所定條件。大多數海外

國家實行私營化計劃時均就投資回報率作出管制，而並非直接規

管收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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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我們研究北美和歐洲的經驗所知，這些國家幅員遼

闊，收費設施鮮有出現直接競爭的情況。反而研究內地情況時，

我們發現多個內地城市多年來相繼有大量收費基礎設施建成，這

些設施用途相近，行車量往往分布不均。本港的海底隧道亦有類

似的問題，因此我們會集中分析內地的經驗。

善用收費及免費設施─內地的經驗

7. 內地的收費道路一般可按其性質分為商業及非商業兩

類。商業收費設施由投資者按照與市政府簽訂的協議營辦，收取

的收費則為投資回報。至於非商業收費設施所收的費用，則只用

來償還建造設施的貸款；貸款清還後，這些設施不得繼續收費，

而收費公司亦須隨之撒走。

8. 內地大部分的收費設施，都是過去二十年內由不同投資

者在不同時期建造和啟用的。由於建造成本、協定回報率及專營

期各異，同一城市內各項收費設施的收費也就有所差別。道路使

用者通常會選用收費較低的設施，以下問題亦由此而衍生：

(i) 各條收費道路和隧道的行車量分布不均；

(ii) 地價差距幅度過大，大橋毗連市中心一端房地產的價

格，遠高於另一端的物業；以及

(iii) 收費站太多以致行車受阻。

9. 為解決這些問題，近年市政府開始改革市內的收費設

施。南京為使市內的行車量更為平均，已經作出收費調整。研究

報告內其餘四個城市 (上海、廣州、武漢、重慶 )亦取消設卡收費，
改以年票制或月票制向車輛徵收通行費 1。根據這項新安排，當局

會每年或每月向市內登記的車輛收取通行費，至於市外登記的車

輛則在入市時逐次收費。市政府並已成立管理公司，負責管理設

                                                
1  消防車、救護車、警車、救援車輛等提供重要政府服務的車輛免繳通行費。

2  取消設卡收費前，㆖海、廣州、武漢、重慶的隧道及橋樑不是由有關的政府機關管理
(包括收取及運用收費 )，就是由擁有該條隧道或收費道路經營權的私㆟公司管理。取
消設卡收費後，這些隧道及橋樑現㆒律由政府機關㆗央管理，機關的職能則稍作修

改。例如有關的內㆞機關不再在收費站收費，而是向不同類型的車輛收取年費，並與

有關方面磋商，訂定年費的適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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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代收年票／月票通行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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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九九八年以前，大部分由商業收費設施的投資者與當

地機關簽訂的協議中，均載有一項有關訂約回報的條文，保證投

資可獲得的最低回報。取消設卡收費後，投資 或按合約規定收

取折減的訂約回報，或獲得機關賠償一筆雙方協定的金額，作為

購回該項收費設施的費用。

內地措施的成效

11. 內地城市推行車輛通行費年票制／月票制後，有效平衡

收費與免費設施的行車量，以及舒減先前使用量高的設施的擠塞

問題。取消設卡收費後，也可節省收費站運作的人手以及其他營

運開支。交通情況改善，亦有助提升城市環境的質素，並能促進

以往發展稍遜的地區的經濟發展。

12. 不過，研究亦發現，取消設卡收費後，內地部分城市的

整體行車量卻有所增加。增長的幅度若過大，可能會對交通情況帶

來負面的影響。因此，當局需要制定並落實適當的交通運輸政策，

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車輛往來。

本港採取內地措施的可行性

13. 研究顯示，內地的措施或許能為本港三條過海隧道的發

展帶來啟示。因此，我們曾就香港可否採用這個概念作出探討，

評估內容見載如下。

14. 內地上述四個城市現行的安排，與委員較早前建議本港

成立隧道及橋樑管理局的做法相似。管理局成立後預計會擁有並

營運全港的隧道及橋樑。不過要實現這個構思，政府先要購回所

有按 “建造、營運及移交 ”安排運作的隧道的擁有權。然而，購回
隧道涉及巨額的非經常開支。政府財政預算出現赤字，加上政府

開支仍須小心控制，此舉是否有充分理據，實在有待商榷。

15. 此外，本港的隧道及橋樑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經外判予私

人管理公司承辦，因此成立管理局也不會令效率大幅提高。而且，

假如成立管理局，更會進一步令公營機構膨脹，有違我們小政府

的政策。



-  5  -

16. 與其由政府購回隧道，當局亦曾考慮另一個方案，從私

營機構中找出一個經營三條過海隧道的 “共同擁有人 ”。假如三條
隧道均由同一公司擁有，就可以透過調整收費水平，令各條隧道

的行車量分布得更為平均。不過，由於目前三條隧道當中有兩條

屬私營機構擁有，經營者是否願意參與磋商以及能否協定各方均

接受的回購方案，均屬商業決定，並非政府所能控制。

17. 為此我們曾聯絡兩間按 “建造、營運及移交 ”安排經營的
過海隧道公司，探討推行 “共同擁有人 ”的建議的可行性。不過，
兩間公司均表示對這項建議並無興趣。

18. 推行 “共同擁有人 ”的建議，必須要另外兩間現時按 “建
造、營運及移交 ”安排經營的過海隧道公司同意商討，方能付諸實
行。當局一直確切認為私營機構應具自由作出商業決定，而在任

何情況下當局均不會迫使任何一方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達成任何協

議。故此，我們在現階段並不能進一步推行 “共同擁有人 ”的做法。

意見徵詢

19.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發表意見。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